附件2：         报考诚信承诺书
我已仔细阅读临沧市人民医院2026年公开招聘第二批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报名的内容，清楚并理解其内容，符合招聘条件。在此我郑重承诺：

1.本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证明资料、证件、报名表所填写内容等均真实、准确、有效，不存在任何隐瞒影响招聘的情况。

2.自觉遵守招聘工作的各项规定，诚实守信，严守纪律，认真履行应聘人员义务。

3.对因提供有关信息、证明材料、证件不实，不符合政策规定，或违反有关纪律规定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一切责任。

4.在整个招聘过程中，如学历核查、体检、试用期考察考核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医院将有权取消招聘资格，已招聘的予以解聘。

5.本人承诺没有在任何公司、企业、个体等机构担任法定代表人。若聘为城镇公益性岗位人员后，私自隐瞒担任公司、企业、个体等机构法定代表人的，一切后果自负，同时，用人单位取消招聘，解除劳动合同。
6.本人承诺符合临沧市人民医院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的招聘条件规定，目前尚未就业。

如有违背以上承诺，医院有权拒聘、解聘本人，由本人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承诺人：

日  期：


